
關

於

「
艾

菲

爾

事

件

」
之

判

決

 

—
-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六

辑

第
三
十
二
頁
至
第
四
十
五
頁

譯

者

：
謝
銘
洋

L

基
本
法
第
十|

條
Z
規
定
與
出
境
之
自
由
無
關
。

2.
 
出
境
之
自
由
，
在
合
憲
法
性
秩
序
(
<
2

^

5
8§

^

3

3
(1>
8
09
«'
0
^
1
1巨

(»
)
限
制
之
範
圍
內
，
受
基
本
法
第
二

 

條

第

一

項一

 .般
行
爲
自
由
之
保
障
。

3.
 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意
義
下
Z
合

憲

性

秩

序

，
係
指
合
憲
性
之
法
律
秩
序
(v

e
r
f
a
s
u
n
g
s
m
a
e
s
i
g
e

 

w
s
h
t
s
o
r
d
n
u
n
g

 
)
 
*
亦
卽
在
形
式
上
及
實
質
上
均
符
合
憲
法
之
法
規
範
全
體
。

4.
 
任
何
人
皆
得
尋
憲
法
訴
願
之
逯
徑
，
主
張
限
制
其
行
爲
自
由
之
法
律
規
範
與
合
憲
性
秩
序
相
牴
觸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I

月
十
六
日
第I

庭
判
決

 

—

 

1

 

B
v
K

 2
5
3

 /

 56

 

—

退
休
行
政
首
長I

V
i
l
h
e
l
m

 E
.

對
聯
邦
行
政
法
院|

九
五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之
判
決
所
提
出
之
憲
法
訴
願



二

判
決
主
文

 

憲
法
訴
願
駁
囘
。

判
決
理
由

1.
憲
法
訴
願
人
搶
任
中
央
黛

(Z
e
n
t
r
u
m
s
p
a
r
t
e
i

 )
之
國
家
執
行
委
員
至|

九
三
三
年
爲
止
，
同
時
亦
爲
普
魯
士

 

國

會

(p
r
e
s
s
i
s
c
h
e
n

 S
t
a
a
t
s
r
a
t
s

 
)
Z
議

員

，
其
間
於
一
九
二
七
年
被
任
命
爲
克
略
菲
爾
得
(
K
r
e
f
e
5:
)
2 :
 

瞥

察

局

長

。

一

九
三
三
年
其
因
政
治
上
之
原
因
被
撤
職
。

一
九
四
五
年
其
被
選
爲
莫
西
i

拉

的

巴

赫(
s
o
e
n
c
h
e
n

 

G
l
a
d
b
a
c
h

 
)
市

之

市

長

，
而
於
嗣
後
成
爲
該
市
之
行
政
首
長
。

一
九
四
七
年
其
以
基
民
黨(

C
D
U

 
)
黨
員
之
身
份

 

被
選
爲
北
萊
因
丨
威
斯
德
發
連

(N
o
r
d
r
h
e
i
n

 

W
e
s
t
f
a
l
e
n

 )
邦

之

邦

議

員

。
此
時
其
已
領
導
與
聯
邦
政
府
對
立
之
組

 

織

「
德
意
志
聯
盟

」(
B
u
n
d

 d
e
r

 Ds
t
s
c
h
e
n

 
)
，
達

數

年

之

久

。
訴
願
聲
請
人
自
己
曾
數
次
在
國
內
外
所
擧
行

 

之
集
會
和
會
議
中
，
公
開
發
表
言
論
批
評
聯
邦
政
府
政
策
，
特
別
是
有
關
軍
事
政
策
及
統|

之

問

題

。

當
訴
願
人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，
向
莫
西
丨
克
拉
的
巴
赫
(S

o
s
c
h
e
n
-
G
l
a
d
b
a
c
h

 
)
市
之
護
照
機
關
聲
請
延
長
護

 

照

時

，
卻

被

其

於I

九
五
三
年
六
月
六
曰
未
附
理
由
地
，
依

I
九
五
二
年
三
月
四
日
所
公
布
之
護
照
法
第
七
條
第I

項

 

a
款

之

規

定

，
駁

囘

其

聲

請

。
其
所
提
出
之
異
議
，
亦

於

|

九
五
三
年
七
月
四
日
被
莫
西
—
克
拉
的
巴
赫
(M

n
e
n
c
h
e
n
—

 

G

E-d
b
a
c
h

 
)
市
行
政
首
長
駁
囘
。
其
提
起
之
行
政
訴
訟
首
先
被
杜
塞
爾
道
夫
(D

u
e
s
s
d
d
o
r
f

 )
行
政
法
院
於
一
九



五
三
年
九
月
十
八
曰
裁
定
駁
囘
，
嗣
後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被
判
決
駁
囘(

l
o
w

 1
3
6
/
5
3

 
)
。
訴
願
聲

 

請
人
對N

向

明

斯

特(
M
s
s
t
e
r

 
)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提
起
之
上
訴
亦
被
判
決
駁
囘
。
(

一
九
五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
 

日N
裁
定i

v
j
l

 A

 3
8
/
5
4

 

1
〕

。
同

樣

的

，
其
向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提
起
之
第
三
審
上
訴
亦
被
判
決
駁
囘
(一

九

 

五
六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曰
之
到
決—

I

 C

 4
1
.
5
5
—

 
)
。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判

決

駁

囘

訴

麗

請

人

Z
聲

請

*

其
理
由

 

爲
訴
願
聲
請
人
參
加
！
九
五
二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至
十
九
曰
於
雒
也
納
所
擧
行
之
人
民
和
平
代
表
大
會
，
並
宣
讀
在
當
地

 

所

撰

之

「
全
德
宣
言

」(
G
e
s
a
m
t
d
e
i
c
h
e
n

 E
r
k
l
a
e
r
u
n
g

 )
；
邦
行
政
法
院
及
高
等
法
院
之
判
決
均
認
爲
除
上

 

所
述
之
外
，
其
參
加
在
巴
黎
、
布
達
佩
斯
及
東
柏
林
的
集
會
亦
屬
重
點
。

訴
願
聲
諳
人
針
對
騍
邦
行
政
法
院
之
判
決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，
並
主
張
其
基
本
法
第
二
、
三

、
五

、
六
及
十
一
條
之

 

基
本
權
利
受
到
侵
害
。
嗣
後
其
通
知
，
有
關
其
因
違
反
刑
法
第
九
十
a
、

|

百

二

十

九

、
九
十
四
及
七
十
三
條
而
進
行

 

之
詢
査
程
序
，
翼

最

高

法

院

已

因

高

等

聯

邦

檢

察

官

(o
b
a
r
f

 

d
e
s
a
n
w
a
l
t

 
)
之
聲

請

，
而

於

|

九
五
六
年
六

 

月
二
十
二
曰
宣
告
不
再
追
訴
(
刑
事
判
決
集4

8
\
5
2

 
,
 AK

 7
4
\
5
6

 
)
。

f

內
政
部
長
及
北
萊
因
1
威
斯
德
發
連
(N

o
r
d
r
h
e
i
n
-
W
e
s
t
f
a
l
e
n

 
)
邦

之

髮

部

長

認

爲

其

所

提

起

之

訴

 

願
並
無
理
由
的
。
言
詞
審
理
時
，
訴

f

諝

人

、
聯
邦
及
北
萊
因
—
威
斯
德
發
連
邦
之
內
政
部
長
均
到
庭
。

n

、
在
形
式
上
及
期
限
上
均
屬
合
法
之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並
無
理
由
。

1.
訴
願
人
主
張
，

一
九
五
二
年
三
月
四
日
公
布
Z
護
照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
a
款

無

效

，
因
其
對
基
本
法
第
十
一
條

111



所
保
陣
之
出
境
自
由
不
法
加
以
限
制
。
其
主
張
並
無
理
由
。

該
條N

規
定
爲
：

r

有
事
實
足
以
認
定
有
下
列
情
事
時
，
應
拒
絕
發
給
護
照
..

.a)
聲
請
人
爲
護
照
之
所
有
人
，
而
危
害
到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或
某
一
邦
之
內
部
或
外
部
安
全
或
其
他
之
重
大
利

 

益

者

；

…

…

J

。

基
本
法
第
十I

條

第一
項
保
障r

在
整
個
德
國
境
內
」
有
遷
徙
之
自
由
。
由
其
文
義
觀
之
，
並
不
表
示
亦
有
自
由
 

蘭
德
國
之
基
本
權
利
。
由
該
條
訂
定
之
肇
覼
之
，
亦
同
。
在
立
憲
會
議(

T
a
r
p
B
s
t
a
r
i
s
c
h
e
r

 Wa
t

 )
中

，
 

曾
就
栘
民
國
外
Z
自
由
是
否
應
列
爲
基
本
權
利
Z

I

，
加
以
討
論
(
最
後
被
否
決
，
見
基
本
問
題
委
員
會
一
九
四
八
年
 
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第
五
次
會
議
，
，

K
u
r
z
p
r
o
r

第
H
頁

)
；
但
對
於
出
境
之
自
由
則
未
提
及
。

自
由
遷
徙
之
基
本
灌
利
，
只
得
在
基
本
法
第
十|

條
第
二
項
所
明
i

定
之
前
提
下
，
以
法
律
加
以
限
制
。
基
本

 

法
之
立
法
者
論
及
限
制
之
構
成
要
件
時
，
只
想
到
國
內
遷
徙
之
限
制
；
對
出
境
自
由

Z

I

般
而
適
當
的
限
制
則
未
提
及

 

。
長

久

以

來

，
許
多
國
家
——

在
自
由
民
主
之
國
家
亦
同
—
丨
對
於

i

國

境

，
均
得
因
國
家
安
全
，
而
以
拒
絕
發
給

 

護
照
之
方
式
加
以
限
制
。
德
國
自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軟
後
，
運
方
面
相
關
法
規
之
效
力
卽
未
曾
中
斷
過
；

一

九
五
二
年
之

 

護
照
法
就
這
些
規
定
幾
乎
未
爲
修
改
卽
予
承
受
。
至
於
說
基
本
法
之
立
法
者
，
有
意
將
出
境
自
由
之
基
本
欏
利
列
入
基

 

本

法

第

十

~
條
保
障
之
範
圍
內
，
並
忽
略
長
久
以
來
卽
已
存
在
且
重
要
之
菌
家
安
全
之
限
制
原
因
，
此
說
並
不
足
探
。
 

詳
言

Z

，
立
法
者
並
無
在
基
本
法
第
十|

條
保
障
出
境
自
由
之
意
思
。
這
種
觀
點
顯
然
亦
爲
護
照
法
之
立
法
者
所
採
；



f

對
於
拒
絕
護
照
之
原
因
，
在
內
容
上
旣
未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之
條
文
相
配
合
，
亦
未
顯
及
基
本
法
第
十

 

九

條

第I

項
第
二
句
而
在
護
照
法
中
將
遷
徙
目
由
之
基
本
權
利
稱
之
爲
受
有
限
制
之
基
本
權
利
。
聯
邦
衆
議
員
因
歐
洲

 

議

會

(E
u
r
o
p
a
r
a
t

 

>

之
建
讒
-
而
多
次
論
及
放
寬
或
取
消
護
照
強
制C

 Pa
s
s
z
w
a
n
g

 
)
時

，
亦
無
人
將
此
問
題

 

S

徙
自
由
之
基
本
擀
利
牽
扯
在|

起

。
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解
邦
憲
法
法
院
無
法
確
信
出
境
之
自
由
因
體
系
上
之
要
求
，
而
應
I

I

如
學
說
上
所
主
張
者
I

 

包
括
於
基
本
法
第
十|

條
所
保
陣
之
遷
徙
自
由
之
內
。
雖

然

如

此

，
出

境

自

由

乃一

般
行
爲
自
由
之
表
現
，
其
並
非
無

 

適
當
之
基
本
權
利
加
以
保
障
(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！項

)
。

2.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之
判
決
中*

對
於
是
否
在
人
格
自
由
發
展
之
槪
念
下
，
就
人
之
行

 

爲
自
由
做
最
廣
義
之
解
释
-
或
者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限
於
保
障
最
低
限
度
之
行
爲
自
由-

倘
欠
缺
此
最
低
限
度
之

 

行
爲
，
由

，
則
人
便
完
全
無
法
發
展
其
身
爲
精
神
道
德
之
人
的
本
質
，
並

無

定

論

。

句
基
本
法
對
於r

人
格
之
自
由
發
展
」
並
不
只
限
於
發
展
與
精
神
道
德
有
重
大
關
係
之
値
人
人
格
之
核
心
部
份
而

 

已

.，羞
在
此
核
心
部
分
之
發
展
，
如
何
可
能
會
違
反
風
俗
規
範
、
其
他
法
律
或
甚
至
違
反
自
由
民
主
之
合
憲
秩
序
，
很
 

雞
令
人
理
解
。
對
個
人
因
其
爲
社
會
之
一
員
而
加
以
限
制
，
反
而
正
好
顯
示
出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係
指
廣
義
之
行

 

爲

自

由〇

當

然

，
當
時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一

項
以
嚴
肅
之
用
語
規
足
Z

目

的

，
特
別
係
在
於
使
該
條
文
在
基
本
法
第

I

條
之

 

下
被
了
解
，
並
由
此
導
出
：
該
條
規
定
亦
在
於
強
調
基
本
法
上
之
人
的
形
象
(J

w
e
n
s
c
h
e
n
b
i
s
)

。
是

以

，
無
可
否



認
地
，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事
贲
上
爲
重
要
之
憲
法
原
則
，
其
支
配
所
有
基
本
法
之
規
定
，.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亦
包
括
 

在
內
。
就
法
律
層
面
而
言
其
爲
獨
立
之
基
本
權
利
，
保
障
一
般
性
之
人
的
行
爲
自
由
。
當
時
立
法
者
會
以
現
在
Z
規
足
 

取
代
原
來
之r

任
何
人
之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，
皆
得
依
其
意
思
爲
.
Z」
之
規
足
，
並
非
由
於
法
律
上
之
考
慮
，
而
係
基
於
 

語
法
上
之
原
因
。
認
爲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0

的
只
在
於
保
護
人
格
之
核
心
部
分
之
說
法
，
顯
然
係
認
爲
合
憲
性
 

秩
序
亦
屬
後
半
句
中
所
稱
對
人
民
發
展
其
人
格
之
限
制
所
致
。
過
去
就
此
一
在
基
本
法
其
他
地
方
亦
會
出
現
之
槪
念
，
 

試
圖
均
以
相
同
之
方
式
来
解
釋
時
，
最
後
會
得
到|

結

果

，
亦
卽
在
合
憲
性
秩
序(

v
e
r
f
a
s
i
g
s
m
a
e
s
s
i
g
e

 Or
d
n
u
n
g

 

)
中
發
現I

個
相
舞
於
合
憲
性
之
法
律
秩
序
(

v
e
r
f
a
s
s
u
n
g
s
m
a
e
s
s
i
g
e

 R
e
c
h
t
s
o
r
d
n
u
n
g

 
)
而
言
K!'
淚
險
之
槪
 

念

。
因
此
過
去
人
們
必
然
會
推
論
出
，
憲
法
所
保
障
者
只
是
人
格
之
核
心
部
分
-
而
非
人
之
行
爲
自
由
之
結
論
。

除
了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I

項
所
保
障
之I

般
行
爲
B

由
外
，
基
本
法
對
於
人
類
在
特
定
生
活
範
圍
內
之
活
動
自
由

 

，
特
別
是
其
依
歷
來
N
M
驗

，
非
屬
公
權
力
所
得
千
預
者
，
皆
以
特
別
之
基
本
權
利
之
規
定
加
以
保
護
■，就
逭
些
規
定
 

，
憲
法
以
不
同
椅
次
之
法
律
保
留
來
界
足
各
個
基
本
權
利
在
何
範
圍
會
被
侵
犯
到
。
倘
公
權
力
所
侵
咨
N
s
由

，
不
屬
 

於
此
種
基
本
權
利
所
保
障
之
特
足
生
活
範
圍
，
則
可
援
引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。
在
此
並
不
需
有
法
律
保
留
 

，
蓋
國
家
可
得
干
預
之
範
圍
，
由
合
憲
秩
序
對
人
格
自
由
發
展
之
限
制
卽
可
直
接
推
論
出
。

:
&

如

下

述2
a

)

所
示
，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I

項
係
以
人
格
之
自
由
發
展
來
保
障I

般
行
爲
S

由

，
倘
一
般
行
爲
 

自
由
只
受
合
憲
秩
序
之
拘
束
(
只
要
該
行
爲
不
侵
害
他
人
之
權
利
或
違
反
風
俗
法
)
，
則
此
所
稱
之
合
憲
性
秩
序
之
槪
 

念

，
只
能
被
r
解
爲
遵
守
憲
法
上
之
K

質
及
形
式
規
範
之
一
般
法
律
秩
序
，
亦
卽
其
須
爲
合
憲.

N

法
律
秩
序
。
在
此
竞



義
下

，
明
斯
特

(
M
u
n
e
s
t
e
r

〕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在
系
爭
案
件
中
亦
稱
合
憲
秩
序

爲
「
依
照
憲
法
的
」
，
「
依
憲
法
所
 

建
立
且
在
憲
法
之
範
圍
內
之
法
秩
序
」
。

下
述N

說
法
並
不
能
推
翻
上
述
Z
結
果
，
卽

「
合
憲
秩
序
」
在
其
他
之
基
本
法
條
文
中
必
然
有
其
他
意
義
，
但
其.

 

槪
念
則
須
具
有
相
同
之
內
容
。
對
其
所
爲
之
解
釋
，
大
多
依
其
槪
念
在
各
個
規
範
內
所
具
有
之
功
能
而
定
□
分
析
槪
念
 

所
在
之
法
律
構
成
要
件
，
會
發
現
其
經
常
在
於
界
定
規
範
相
對
人
所
應
受
拘
束
之
規
範
的
範
圈
。
此
卽
說
明
了
，
表
現
 

合
乎
憲
法
秩
序
而
有
拘
束
力
之
規
範
，
其
範
围
對
每
一
規
範
相
對
人
！

其
相
互
間
完
全
不
同
—
丨
並
非
皆
屬
扣
同
。
 

例
如
雖
然
立
法
者
完
全
受
憲
法
之
拘
束
(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三
項
)
，
在
其
他
相
關
之
情
形
丨
—
例
如
基
本
法
第
九
 

條

、
刑
法
第
九
十
a
條
—

孙
坩
能
要
求
將
「
憲
法
秩
序
」
之
概
念
限
於
某
些
憲
法
之
基
本
原
則
；
而
合
法
地
限
制
人
 

民
之
一
般
行
爲
H
由

，
不
單
只
是
以
憲
法
或
只
是
以
「
憲
法
基
本
原
則
」
加
以
限
制
，
而
是
以
在
形
式
上
及
S

質
上
均
 

合
憲
之
法
律
規
範
加
以
限
制
。

此
亦
町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
I

項
之
制
定
過
程
中
得
到
證
實
。
其
係
源

0
立
憲
會
讒
之
原
則
委
員
會
(

G
r
u
n
d

 

s
t
z
a
u
s
s
c
h
i
u
s
s

 
)
之
男
士
金
湖
草
案

(
d
e
r

 n
e
r
r
e
n
c
h
i
e
m
s
e
e
-
.
E
n
t
w
u
r
f

 
)
第
二
條
，
該
條
第
二
項
明

-
3

 

表
示
：

「
任
何
人
在
法
秩
序
及
善
良
風
俗

N

界

限
內
可

爲

一

切
之
行

爲

，
只
要
之
侵
犯
第
一

-•
人

之

由

」
。
在
討
論
之

 

過

程

中

，
爲

避
免
疑
慮
，
乃
根
據
黑
森
郭
之
憲
法
探
用
「
合
憲
秩
序

J

 
( v

e
r
f
a
s
s
u
n
g
s
m
a
e
s
s
i
g
e

 o
r
d
n
u
n

oq〕

 

之

槪

念
。
當
時
在
最
後
之
足
稿
中
，
則
兩
種

槪

念
併
存
。
是
以
在
主
要
委
員
會
二
讀
時
，
有
卞

：

要
委

员

會
之
版
本
至

 

，
以
及
編
輯
委

M
會
之
版
本

b

T
其
文
字
如
下
(
立
憲
會
議
印
刷
品

〗.
4
9
1
5
4
3

〕
：



八

第
二
條

a)
「
⑴
任
何
人
均
有
主
張
生
命
及
身
體
不
受
侵
犯
、
個
人
Z
自
由
及
安
全
之
權
利
。

⑵
任
何
人
均
有
自
由
發
展
其
人
格
之
權
利
，
但
以
不
侵
害
他
人
之
權
利
且
不
違
反
憲
法
秩
序
或
道
德
規
範
爲
限
。
 

⑶
此
等
楢
利
僅
得
依
法
律
干
預
之
。
」

y

「
{!)
任
何
人
均
有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之
自
由
，
但
以
不
侵
害
他
人
之
欐
利
及
廉
法
秩
序
或
道
德
規
範
爲
限
。

⑵
任
何
人
均
有
主
張
生
命
及
身
髓
不
受
侵
犯
Z
權

利

。
此
等
權
利
僅
得
依
法
律
千
預
Z

。J

 

就
此
編
輯
委
員
會
在r
註

解

」
中
加
以
說
明
：

「
⑴
依
普
通
編
輯
委
員
會
之
見
解
，
第
二
條
首
先
匾
保
障
一
般
之
行
爲
&
由

。

⑵
不
淸
楚
的
是
，
主
要
委
員
會
在
第I

項
中
所
謂
安
全
之
權
利
內
容
爲
何
。
其
只
能
是
人
格
自
由
之
表
現
。
 

⑶
人
格
Z
自
由
發
展
，
基
本
上
是
在
國
家
秩
序
以
外
所
發
生
Z
過

程

。

⑷
主
要
委
員
會
i

H

項
規
定
得
依
法
律
干
預
之
櫳
利
，
不
僅
指
第
一
項
，
亦
係
指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之
權
利
而
言
 

C

但
在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自
由
發
展
人
格
Z
權
利
，
已
於
該
條
第
二
句
中
做
了
限
制
。
因
此
第
三
項
必
須
當
成
第|

項
之
 

第
二
句
。
此
外
，
依
所
選
定
之
版
本
，
第
二
項
所
指
之
權
利
，
在

I

般
法
律
保
留
之
下
，
臛
软
最
廣
義
解
。
是
以
，
任
 

何
規
範
，
例
如
基
於
自
己
創
設
Z
鬌
察
習
慣
法
，
皆
得
干
預
這
些
檣
利
。

立
廉
會
議
於I

九
四
九
年
五
月
六
曰
二
讓
時
，
就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有
關
法
律
保
留
之
部
分
卽
探
用
了
鑣
輯
委
員
會



之
版
本
。
由
此
可
知
其
亦
認

爲
，
此
之
行

爲
自
由
應
在
所
冇
合
憲
性
法
律
保
留
之
下
受
保
障

。J

(c)
在
學
說
上
經
常
出
現
不
同
之
意
見
，
依
其
見
解
，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權
利
將
會
「
空
洞
化
」
(
一

e
e
r
l

 

sru
f
e
n

〕
，
因
其
受
一
般
法
律
保
留

.N

限

制

。
然
而
其
卻
忽
略
了
，
基
本
法
中
規
定
之
立
法
權
比

I

九
一
九
年
帝
國
 

憲
法
中

Z
規
足
受
到
更
多
之
限
制
。
當
時
不
只
是
許
多
基
本
權
利
由
於
依
憲
法
公
佈

Z
法
律
之
一
般
性
的
法
律
保
留
， 

而
事
實
上
變
成
「
空
洞
化
」
；
立
法
者
亦
得
隨
時
藉
著
修
改
憲
法
之
多
數
決
所
公
佈
之
法
律
，
於
個
案
中
擺
脫
憲
法
上

 

之
限
制
。
反

M

，
基
本
法
建
立
了
一
個
與
公
權
力
相
區
分
並
受
價

値
拘
束
之
秩
序

(w
e
r
t
g
e
b
u
n
d
s
e

 o
r
d
n
u
n
g
〕

=
經

由

此一

秩

序

，
人
類
之
特
性
、
自
我
责
任
及
尊
嚴
，
在
國
家
社
會
中
應
受
到
保
障
(
聯
弗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2

,
1

 

;
5
,
8
5

 

這
個
價
値
秩
序
之
最
高
原
則
應
受
保
障-

而
不
得
經
由
修
憲
加
以
改
變
(
基

本

法

第|

條

、
二
十
條
及
 

七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)
。
不
得
有
憲
法
破
棄
(v

e
r
f
a
s
s
n
g
s
d
u
r
c
h
b
r
s
h
u
n
g

〕
；
憲
法
審
判
權
監
督
立
法
者
應
受

 

憲
法
之
拘
束
。
形
式
上
合
秩
序
之
法
律
，
尙
不
得
稱
爲
其
已
「
合
憲J

 
D
必
須
其
货
質
上
亦
符
合
民
主
自
由
基
本
秩
序

 

之
最
高
基
本
價
値
，
以
及
憲
法
上
之
價
値
秩
序
，
惟
其
亦
包
括
未
明
文
規
定
之
憲
法
基
本
原
則
及
基
本
法
之
基
本
決
足

 

，
特
別
是
法
治
國
家
基
本
原
則
及
社
會
國
家
原
則
。
因
此
法
律
尤
其
不
得
®
犯
人
性
之
尊
嚴
，
其
乃
基
本
法
之
最
髙
價

 

値

，
同
時
亦
不
得
對
人
之
精
神
上
、
政
治
上
及
經
濟
上
自
由
加
以
限
制
，
以
致
於
侵
犯
到
其
本
質
內
涵
(
基
本
法
第
十

 

九
條
第
二
項
，
第
一
條
第
；二
項
，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)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各
個
人
民
在
私
人
生
活
之
形
成
方
面
，
享
有
憲
法

 

效
力
之
保
留
權
，
亦
BII
冇
人
性
S

由
最
後
不
可
侵
犯N

範

圍

，
其
不
容
許
公
權
力
加
以
侵
犯
。
對
人
民
造
成
侵
犯
之
法

 

律
不
可
能
成
爲
「
合
憲
秩
序
」N

I

部
分
；
其
應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宣
告
爲
無
效
。



由
上
所
述
得
知
，
_
1
個
法
律
規
範
必
須
完
全
符
合
這
些
要
求
，
且

亦

I

直

屬

於

「
合
廉
秩
序
」
之
一
部
分
，
始
得

 

對
人
民
之一

般
行
爲
自
由
範
團
有
#
地
加
以
限
制
。
程
序
法
上
之
意
義
爲
：
任
何
人
得
以
憲
法
訴
願
之
方
式
，
主
張
某

 

|
限
制
其
行
爲
自
由
之
法
律
不
符
憲
法
秩
序
，
因

其

(
形
式
上
或
內
容
上
)
違
反
個
別
之
憲
法
規
定
或I

般
之
憙
法
基

 

本
原
則
，
而
使
其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基
本
權
利
受
到
侵
害
=

3.
出

境
Z
自
由
亦
不
屬
基
本
法
第
十I

條
第
一
項
所
保
護
之
在
德
國
境
內
之
遷
徙
自
由
，
故
其
靥
基
本
法
第
二
接

 

第
一
項
一
般
行
爲
自
由
之
表
現
，
在
合
憲
秩
序
(

合
憲
之
法
律
秩
序
)
陔
制
之
範
圍
內
受
憲
法
之
保
障
。
問

題

是

，
 

護
照
法
是
否
腾
於
此
m
義
下
之
合
廉
秩
序
。
答
案
是
肯
定
的
。

a)
 

護
照
法
斜
所
有
欲
S

國
境
至
外
國
之
德
國
人
，
規
定
護
照§

(
F
a
s
s
z
w
a
n
g

 
)
，
此
乃
出
境
時
重
要
Z
 

形
式
上
限
制
。
由
於
依
通
說
之
見
解
，
該
法
賦
與
人
民
聲
請
簽
發
護
照
之
法
律
請
求
權
，
僅
於
具
備
特
定
Z
要
件
時
，
 

始
得
担
絕
發
與
護
照
，
是
以
該
法
乃
保
障
自
由
出
境
之
原
則
，
亦
卽
考
廉
到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I

項
推
定
自
由
(
 

F
^
e
i
h
e
i
t
s
s

 目

 c
t
u
D
g
 )
之
原
則
。

b)
 

拒
絕
發
與
護
照
之
理
由
分
別
列
擧
於
護
照
法
第
七
條
中
。
在
此
有
關
之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第I

款
對
於
認
爲
有
危

 

害
德
國
或
某I

邦
內
部
或
外
部
安
全
者
得
拒
絕
護
照
之
規
定
，
並

無
可
指
摘

。
倘
認
爲
有
危
害
「
其
他
重
大
利
益
」
之
 

顯
慮
卽
足
，
則
可
能
會
有
問
題
。
使
用
此
種
內
容
上
如
此
不
確
定
Z
槪

念

，
容
易
產
生
危
險
，
卽
担
絕
發
與
護
照
事
實

 

上
操
之
於
護
照
機
關
之
裁
量
，
而
無
法
加
以
審
査
。
倘

如

此

，
則
該
規
定
就
沒
有
存
在
之
必
要
.，因
立
法
者
得
依
其
灌

 

利
對
自
由
Z
限
制
加
以
規
定
，
而
不
須
藉
著
不
明
確
之I

般

條

款

，
讓
各
饀
行
政
機
關
就
個
案
衡
量
其
界
限
(
參
照
聯



邦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集2

,

 

H
4

 )
。
惟
上
述
之
情
形
，
在
此
並
不
存
在
。

依
護
照
法
第
七
條
第I

項
第
一
款
之
規
定
，
首
先
必
須
確
定
特
定
之
事
實
，
依
該
事
實
足
以
認
定
危
害
到
德
國
之

 

重
大
利
益
。
這

「
其
他
重
大
利
益J

之
槪
念
，
正
如
行
政
法
院
曾
正
確
表
示
過
，
乃

I

種
不
確
定
之
法
律
槪
念
，
而
行

 

政

法
院

對I
特
定
之
生
活
事
件
是
否
亦
靨
於
此
槪
念
下
，
有
充
分
之
審
査
權
限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亦
正
確
地
認
爲
-
由

 

護
照
法
第
七
條
第I
項

第

I

款
的
三
個
構
成
要
件
之
關
係
，
應
可
得
出
該
法
之r

其
他
重
大
利
益
」
係
指
下
述
之
構
成

 

要

件

，
卽

r

其
重
要
性
雖
與
其
他
二
個
構
成
要
件
不
同
——

但
亦
相
差
不
遠
」
，
其

相

當

「
重
要
而
基
於
強
制
性
之
國

 

家
政
策
之
理
由
，
應
被
置
於
在
德
國
境
內
自
由
發
展
之
前
」

。
如

此

解

釋

，
則

該

規

定

與

~
般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，
特
別

 

是
依
法
行
政
之
基
本
原
則
相
符
。

4
因
此
倘
能
確
定
護
照
機
關
及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所
依
據

Z
規
定
在
憲
法
上
無
可
指
摘
，
則
仍
有
可
能
這
些
機
關
於

 

適
用
這
些
規
足
時
違
反
憲
法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常
表
示
，
其
對
針
對
法
院
之
判
決
所
提
起
之
憲
法
訴
願
並
不
就
全
部
之

 

磨

爲

審

査

，
而

係

只

就

是

否

違

反

特

別

產

法

(s
p
e
z
i
f
i
s
c
h
e
s

 v
e
r
f
a
i
n
g
s
r
e
c
h
t

 

)
之
觀
點
加
以
審

 

査

。
在
此
適
用
此
原
則
時
，
並
不
須
審
査
所
有
參
與
訴
訟
程
序
之
機
關
及
法
院
所
爲
之
衡
量
在
憲
法
上
是
否
均
無
問
題

 

。
做
爲
《
威

性

之

法

律

審

査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，
倘
其
拒
絕
發
給
護
照
之
衡
量
能
通
過
憲
法
上
之
審
査
，
則

足

矣

。
本

 

案
卽
臑
於
此
種
情
形
。
前
巳
述
及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正
確
地
以
與
基
本
法
之
自
由
法
治
國
家
精
神
相
符

Z
「
其
他
重
大
利

 

益

J

槪
念
爲
出
發
點
。
倘
進
一
步
依
所
調
査
而
訴
—

請
人
大
致
上
沒
有
異
議
之
事
實
，
可
認
定
訴

f

請
人
做
爲
護

 

照
之
所
有
人
，
將
會
危
害
德
國N

重

大

利

益

，
甚
至
所
危
害
者
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審
査
時
之
界
限
，
應
與
聯
邦
行
政
法



院
扣
同
■，
因
此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並
未
牴
觸
其
解
釋
之
原
則
，
亦
不
違
反
憲
法
之
其
他
規
定
，
特
別
是
訴
願
人
主
張
而
未

 

詳
細
說
明
理
由
之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及
第
六
條
。

同
樣
的
訴
願
聲
請
人
未
附
理
由
所
主
張
之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受
之
侵
杳
亦
不
存
在
。
雖
然
該
憲
法
條
文
包
括
其
於

 

國
內
及
國
外
發
表
意
見
之
權
。
倘

爲

保

護

高I

層

之

法

益

(
在
此
卽
國
家
之
安
全
及
重
要
利
益
〕
而
對
出
境
之
權
利
加

 

以

限

制

，
則
訴
願
聲
諝
人
不
得
只
爲
其
能
在
國
外
發
表
意
見
而
主
張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之
權
利
。

5.
是
以
本
件
崽
法
訴
願
並
不
成
立
。
惟
駁
囘
其
聲
請
並
不
表
示
同
意
護
照
機
關
不
具
理
由
而
拒
絕
訴
願
聲
諝
人
之

 

護
照
延
長
程
序
。
雖
然
護
照
機
關
得
主
張
依
一
九
五
二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所
制
定
之
護
照
法
施
行
之I

般
管
理
規
定
第
二

 

十

五

條

第I

項

，
於

有

「
特
別
規
定
時
」
得
例
外
地
不
附
理
由
。
但
此
例
外

規

足

，
與
人
民
於
權
利
受
到
侵
害
時
，
有
 

權
得
知
其
理
由
之
法
治
國
家
菡
本
原
則
並
不
相
符
；
羞
唯
有
如
此
，
人
民
才
能
適
當
地
防
衞
其
權
利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只
有
在
護
照
機
關
已
於
行
政
法
院
之
程
序
中
說
明
其
理
由
，
使
訴
願
聲
請
人
得
對
之
表
示
其
意
見
-
且
結
果
證
實
護
照

 

機
關
之
決
足
有
理
由
時
，
才
可
考
慮
不
廢
棄
其
決
定
。


